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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/C.5/57/SR.57  

 上午 11 时 25 分宣布开会 

选举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主席 

1. 主席回顾，根据大会 2002 年 7 月 8 日第 56/509

号决议，对大会议事规则作了若干变动，第九十九条

现要求所有主要委员会在届会开幕前至少三个月前

选出主席。 

2. Kmoniček 先生（捷克共和国）被提名为第五十八

届会议主席一职人选。因无其他提名，根据议事规则 

第一○三条，他认为委员会愿选举 Kmoniček 先生（捷

克共和国）为主席。 

3. Kmoniček 先生（捷克共和国）在掌声中当选主席。 

完成委员会的工作 

4. 主席宣布，委员会已完成第五十七届会议的工

作。 

 

 上午 11 时 30 分散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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